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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祥民院长受聘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咨询委员会委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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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4月19日，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战略性提出“要大力发展海

洋经济，科学开发海洋资源，培育海洋优势产业，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

区”。日前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咨询委员会成立。11月3日，该咨询委员

会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。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出席

会议并讲话，省委副书记、省长姜大明向咨询委员会各位专家颁发聘书。 

  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在讲话中指出：咨询委员会专家层

次高、水平高、学术造诣深、实践经验丰富。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

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要求，是增强我省在全局发展中地位作用

的重大战略机遇，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，是挖掘潜力、增创发展新

优势的重大任务，意义重大而深远，成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咨询委员会

对于加强科学决策的智力支持，推进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，推动蓝色经

济区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院长徐祥民教授等31位专家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聘请

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。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教授

担任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。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，对山东半岛蓝色经

济区规划建设重大事项进行深入研究，开展科学论证，提出建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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